教師教育實習暨提敘職前年資申請表(範例)
	現任服務學校
	職　稱
	任教科目
	姓　名

	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無
	黃ＯＯ


	1、 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
■無以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或其他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資格。
□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：

	學校名稱
	職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
2、 職前年資：　■有可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   □無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
	曾任公(私)立中小學代理教師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臺東縣太麻里鄉三和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100年8月27日至101年7月1日、
102年2月15日至102年6月30日、
104年8月27日至105年7月1日、
105年8月26日至106年7月1日
	

	
	臺東縣太麻里鄉美和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101年8月27日至102年2月5日
	

	
	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學
	代理教師
	103年8月28日至104年7月1日
	

	
	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106年11月21日至107年7月1日、
107年8月8日至108年7月31日、

108年8月26日至109年7月14日、

109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
	

	曾任公(私)立幼兒園專任、代理教師或教保員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註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
※須具合格教師證，並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。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註
(例如：薪級)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其他職前年資
	例如：公(私)立托兒所保育員、行政機關公務人員、約聘僱人員、軍職人員、政務人員等，

請敘明服務機關(學校)名稱、職稱、起訖期間、薪級、進用之法令依據。

	
	


	繳交證件

(請勾選)
	■全部教師證  1  件（教育階段及類科： 國小教師證書 、生效日期： 105年8月1日 ）
■歷次敘薪通知書  10 件              ■服務（離職）證明書  10 件
□歷年考核（績）通知書    件         □歷次派令    件

□歷次聘約或契約書    件             □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證明    件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	本表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經本人填列無誤，若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檢附下列年資之相關證件，由人事機構負責查核。        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教師教育實習暨提敘職前年資申請表(範例)
	現任服務學校
	職　稱
	任教科目
	姓　名

	屏東縣屏東市和平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附設幼兒園
	張ＯＯ


	1、 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
■無以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或其他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資格。
□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：

	學校名稱
	職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
2、 職前年資：　■有可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   □無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

	曾任公(私)立中小學代理教師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112年9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曾任公(私)立幼兒園專任、代理教師或教保員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註

	
	彰化縣埤頭鄉合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
	教保員
	110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
※須具合格教師證，並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。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(例如：薪級)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其他職前年資
	例如：公(私)立托兒所保育員、行政機關公務人員、約聘僱人員、軍職人員、政務人員等，

請敘明服務機關(學校)名稱、職稱、起訖期間、薪級、進用之法令依據。

	
	


	繳交證件

(請勾選)
	■全部教師證 1 件（教育階段及類科： 幼兒園教師證書 、生效日期：110年8月1日）
■歷次敘薪通知書  2  件              ■服務（離職）證明書  4  件

■歷年考核（績）通知書  2  件         □歷次派令    件

■歷次聘約或契約書  2  件             □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證明    件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	本表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經本人填列無誤，若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檢附下列年資之相關證件，由人事機構負責查核。        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教師教育實習暨提敘職前年資申請表(範例)
	現任服務學校
	職　稱
	任教科目
	姓　名

	屏東縣屏東市建國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專任輔導
	張ＯＯ


	1、 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
■無以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或其他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資格。
□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：

	學校名稱
	職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
2、 職前年資：　■有可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   □無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

	曾任公(私)立中小學代理教師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學
	代理教師
	103年8月28日至103年9月30日
	103年10月1日因故辭職

	
	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
	代理教師
	106年11月21日至107年7月1日、

107年8月8日至108年7月31日、

108年8月26日至109年7月14日、

109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
	

	
	
	
	
	

	曾任公(私)立幼兒園專任、代理教師或教保員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註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
※須具合格教師證，並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。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(例如：薪級)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其他職前年資
	例如：公(私)立托兒所保育員、行政機關公務人員、約聘僱人員、軍職人員、政務人員等，

請敘明服務機關(學校)名稱、職稱、起訖期間、薪級、進用之法令依據。

	
	


	繳交證件

(請勾選)
	■全部教師證 1 件（教育階段及類科：國小教師證書加註輔導專長、生效日期：114年8月1日）
■歷次敘薪通知書  5  件              ■服務（離職）證明書  2  件

□歷年考核（績）通知書    件         □歷次派令    件

□歷次聘約或契約書    件             □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證明    件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	本表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經本人填列無誤，若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檢附下列年資之相關證件，由人事機構負責查核。        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教師教育實習暨提敘職前年資申請表(範例)
	現任服務學校
	職　稱
	任教科目
	姓　名

	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
	代理教師
	國文科
	張ＯＯ


	1、 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
■無以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或其他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資格。
□折抵(免)教育實習年資：

	學校名稱
	職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
2、 職前年資：　■有可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   □無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

	曾任公(私)立中小學代理教師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　註

	
	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
	代理教師
	109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曾任公(私)立幼兒園專任、代理教師或教保員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註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
※須具合格教師證，並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。
	學校名稱
	職 稱
	起訖期間
	備註
(例如：薪級)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
	
	
	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
	

	其他職前年資
	例如：公(私)立托兒所保育員、行政機關公務人員、約聘僱人員、軍職人員、政務人員等，

請敘明服務機關(學校)名稱、職稱、起訖期間、薪級、進用之法令依據。

	
	


	繳交證件

(請勾選)
	■全部教師證 1 件（教育階段及類科： 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國文科 、生效日期：108年8月1日）
■歷次敘薪通知書  5  件              ■服務（離職）證明書  2 件

□歷年考核（績）通知書    件         □歷次派令    件

□歷次聘約或契約書    件             □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證明    件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	本表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經本人填列無誤，若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檢附下列年資之相關證件，由人事機構負責查核。        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